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
湘大材院发〔2020〕1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接收
学生预备党员细则》的通知 

各学生党支部： 

《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接收学生预备党员细则》经

院党委会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     中共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  

2020 年 11 月 13 日   
 
 
 
 

 

抄送：院党委委员，院领导。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

  



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接收学生预备党员细则 
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和学校有关要求，学

院将按照“控制总量、优化结构、提高质量、发挥作用”的总要

求，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全面考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

考察期中的现实表现，规范接收预备党员工作，特制订本细则。 

一、接收预备党员的原则 

在院党委的领导下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充分听

取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的意见，严格遵循接收预备

党员的程序，确定预备党员人选。 

二、接收为预备党员的条件 

1.思想政治方面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通过各项政治学习，掌握党的基本理论、基

本路线、基本知识，对党有深刻的认识，了解当前党的重大方针

政策，能够将个人理想与党事业有机结合。 

2.道德品行方面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，作风正派，能够与

不良现象和行为做斗争；具有正确的群众观念，能够团结同志，

服务同学与老师，群众基础好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。 

3.现实表现方面：在知识学习、班级或学生会工作、志愿服

务、文体活动等方面表现良好，至少获得一个校级荣誉（优秀团

员，优秀志愿服务个人，三好学生，优秀学生干部等），或学科

竞赛获奖，或有发明专利或已发表高水平论文。 



4.其他基础方面：取得入党积极分子与发展对象培训班结业

证书，且证书均在有效期内（不超过 3 年），培训班期间表现良

好，无自行退出、除名记录，且通过考试；遵守课堂纪律，无迟

到、旷课、早退等不良现象；通过政审，本人及家庭无任何历史

问题；本科生绩点 2.7 以下者，一般上学期无不及格或重修课程，

研究生一般应无不及格课程。 

三、接收预备党员的程序 

（1）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对发展对象的意见，一般需 10 人

以上座谈并形成文字记录。 

（2）党支部负责同志或组织委员同发展对象谈话，进一步了

解其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以及其他需要了解的情况。 

（3）召开支部委员会，听取入党介绍人关于发展对象的情况

汇报，对发展对象的综合考察材料与有关问题进行严格审查。 

（4）经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，确认发展对象材料齐全具备入

党条件，报学院党委预审。 

（5）支部委员会将学院党委预审合格的发展对象提交支部大

会讨论，确定接收预备党员。 

本规则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月 13日 


